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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工业绿色改造三年行动计划 
（2021-2023 年） 

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坚决践行新发展理念，坚定走绿色、可持续发展之路，

守好改善生态环境的生命线。以工业能效水效提升、资源综

合利用攻坚、绿色制造典型示范为重点，加快先进节能环保

技术、工艺、装备推广应用，着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和综合

利用，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能效对标提升，建立高效、清洁、

低碳、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，促进全区工业绿色制造水平整

体提升，资源能源使用效率明显提高。规上单位工业增加值

能耗年均下降 2%以上，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年均下降 2%。 

绿色改造年度目标 

——2021 年，规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 2020 年下

降 2%，单位增加值用水量比 2020 年下降 2%。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41%。累计创建 70 家绿色工厂、10 个绿色园

区。 

——2022 年，规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 2020 年下

降 4%，单位增加值用水量比 2020 年下降 4%。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42%。累计创建 80 家绿色工厂、11 个绿色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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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。 

——2023 年，规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 2020 年下

降 6%，单位增加值用水量比 2020 年下降 6%。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43%。累计创建 100 家绿色工厂、12 个绿色园

区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工业能效提升行动。 

时间节点：每年实施 30 个重点节能节水环保改造项目，

对 50 家重点用能企业进行节能诊断。到 2023 年，累计实施

90 个重点节能节水环保改造项目，对 150 家重点用能企业进

行节能诊断。 

实施重点： 

1.实施一批重大绿色改造项目。加大重点节能降耗改造

项目投资力度，采用先进适用节能低碳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

产业，重点支持冶金、化工、电力、煤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建

成一批节能降耗改造升级示范项目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工业

和信息化厅、发展改革委，宁东管委会，各市、县〔区〕人

民政府） 

2.开展传统产业能效对标提升。组织实施工业企业能效

“领跑者”和能效水平对标达标行动，对重点用能企业进行

节能诊断，找准企业在设备能效、技术运用、工艺流程、管



 

 - 3 -

理体系等方面的用能问题，推广应用先进节能技术、工艺、

装备，树立行业标杆，发挥先进企业引领示范作用，提升工

业能效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发展改革

委，宁东管委会，各市、县〔区〕人民政府） 

3.严格控制高耗能行业新增产能。加强高能耗行业管控，

严格执行钢铁、电解铝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铁合金、电石等

高耗能项目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，新上高耗能项目必须符合

国家产业政策且能效达到行业先进水平。修订《宁夏用能单

位产品能耗限额指标目录》标准，完善地方节能标准。严格

落实节能审查制度，未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未获通过的

项目，不得擅自开工建设或擅自投入生产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

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发展改革委，宁东管委会，各市、县〔区〕

人民政府） 

（二）资源综合利用行动。 

时间节点：每年新型墙体材料、筑路利用工业固废量和

粉煤灰外运量环比分别新增 50 万吨、60 万吨和 60 万吨以上。

2021 年，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 41%。到 2023 年，一

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43%，累计创建资源综合利用示范企

业 25 家。 

实施重点： 

    1.强化产废企业固废综合利用管控。落实产生固废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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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利用主体责任，煤炭开采、火电、煤化工等重点产废企

业要落实环评报告及批复中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措施，未落

实综合利用措施的企业，有关部门要督促整改；新建年产固

废 5000 吨以上工业项目，未明确固废综合利用措施或综合利

用率低于 80%的，不予环评批复。探索建立火电发电计划小时

数与企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挂钩的电力绿色调度制度，鼓励实

施固废处置梯级收费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

生态环境厅，宁东管委会，各市、县〔区〕人民政府） 

2.推进工业固废规模化综合利用。完善和落实大宗固废

用于建筑材料、道路建设、农业领域等标准和规范。综合施

策，全面使用大掺量煤矸石、粉煤灰、脱硫石膏、冶炼渣新

型墙体材料，严格落实“限粘禁实”政策；大力推广粉煤灰

用于桥涵台背回填、路面垫层等技术；探索推广粉煤灰用于

农业大棚墙体、土壤改良等技术；鼓励煤矸石井下充填、土

地复垦及矸石山生态环境恢复，加快推进工业固废规模化利

用。支持开展粉煤灰外运，降低铁路物流成本，实现规模化

外运外销。对符合条件的固废综合利用企业（含外运）予以

奖补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发展改革委、自

然资源厅、生态环境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交通运输厅、农

业农村厅、市场监管厅、国资委，宁东管委会，各市、县〔区〕

人民政府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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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加强资源综合利用示范企业和基地建设。开展工业固

废综合利用评价，培育和扶持一批资源综合利用示范企业。

加快推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、石嘴山市、中宁工业园区国家

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，建设一批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

目。重点支持固废利用技术科研项目，加快推进大型煤电化

基地固废规模化利用成套技术及集成示范国家重点项目攻

关，鼓励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，加快科技研发及成果

推广应用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发展改革委、

科技厅，宁东管委会，各市、县〔区〕人民政府） 

（三）工业节水增效行动。 

时间节点：规上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年均下降 2%，2021 年，

规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87%以上。到 2023 年，规上工

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89%以上，累计创建 35 家节水型企业。 

实施重点： 

推进节水型企业建设和工业节水改造。落实《宁夏工业

主要产品取水定额》标准，强化用水定额管理，严格新建项

目水资源论证，严控新建、扩建高耗水项目。推进水循环梯

级利用，支持企业和园区开展水循环利用设施建设，促进企

业间串联用水、分质用水，一水多用和循环利用，用水方式

向集约式转变。鼓励企业采用先进的工艺、技术、设备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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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节水改造，提高用水效率。围绕火电、钢铁、纺织、化工

等高耗水行业开展节水型企业建设，督促企业加强用水管理。

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水利厅、发展改革委，

宁东管委会，各市、县〔区〕人民政府） 

（四）绿色制造典型示范行动。 

时间节点：2021 年，创建 70 家绿色工厂，开发推广 15

种工业绿色产品，建设 10 个绿色园区。到 2023 年，创建 100

家绿色工厂，开发推广 25 种工业绿色产品，建设 12 个绿色

园区。 

实施重点： 

1.开发绿色产品。鼓励企业推行绿色设计，优先在机械、

新材料、轻工、纺织、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，开发无害化、

节能、环保、高可靠性的绿色产品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工业

和信息化厅、发展改革委，宁东管委会，各市、县〔区〕人

民政府） 

2.创建绿色工厂。在化工、冶金、建材、纺织、装备制

造等重点领域，开展绿色工厂创建。通过采用绿色建筑技术

建设厂房，合理布局厂区内能量流、物质流路径，采用先进

适用的清洁生产工艺和高效末端治理装备，推动用能结构优

化，实现企业绿色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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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改革委，宁东管委会，各市、县〔区〕人民政府） 

3.建设绿色园区。实施园区循环化改造提升工程，完善

集中供汽、供热、供水、污水处理回用、固危废处置和利用

等配套设施，着力推动园区绿色化、循环化改造，实现集中

供热供汽、废水集中治理、能源资源梯级优化利用和固废综

合利用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发展改革委、

生态环境厅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各市、县〔区〕人民政府） 

    （五）工业污染防治行动。 

    时间节点：2021 年，持续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。到

2023 年，基本实现煤炭、化工、冶金、有色、建材等行业重

点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全覆盖，全区各类工业污染源实

现稳定达标排放。 

实施重点：  

1.深入推进污染治理升级改造。开展工业炉窑治理专项

行动，强化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管控。实施燃煤锅炉环保升

级改造，各地级市建成区基本淘汰 35 蒸吨/小时以下燃煤锅

炉。推进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专项整治，继续保持对银川

都市圈范围内生物发酵及制药企业环境监管的高压态势。（责

任单位：自治区生态环境厅、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
市场监管厅，宁东管委会，各市、县〔区〕人民政府） 

2.全面推进清洁生产技术改造。对污染物排放超过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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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或排放总量控制指标、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在

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、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

的企业，加大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和清洁化改造力度，推广

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技术、工艺和装备，持续提升企业的清

洁生产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自治区生态环境厅、发展改革委、

工业和信息化厅，宁东管委会，各市、县〔区〕人民政府）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自治区各部门要深入落实节能、节

水、综合利用等工作责任制，统筹协调处理工业绿色改造过

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制定推进措施、明确目标任务、落实

责任分工，强化要素保障，加强工作推进和调度，确保工业

绿色改造各项任务目标、政策措施落到实处。各市政府、宁

东管委会是工业绿色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进一步完善工

作机制，制定具体落实方案，强化工作措施，认真组织落实。 

（二）加强财税政策支持。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和政策

支持，综合运用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，对绿色

改造项目予以支持，自治区政府投资基金积极对绿色制造企

业予以支持。加大固废综合利用奖补力度，认真落实资源综

合利用税收优惠等政策。鼓励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创新，发放

绿色信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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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监督考核。严格落实节能、节水、降碳目标责

任制，加强目标考核，将用能用水指标向能耗水耗低、产出

高的项目、产业和地区倾斜配置。对未完成上年度能耗“双

控”目标的地区，实行高耗能项目缓批限批。严格实施重点

用能企业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鼓励

重点用能企业建立健全能源管理体系，推动节能措施落实。

持续做好水泥、钢铁、电解铝等行业节能执法监察，严格落

实产品单耗限额标准，执行阶梯电价、差别电价和超计划（超

定额）用水累进加价等差别化价格政策。 

（四）强化宣传引导。举办节能宣传周、节水宣传周、

全国低碳日、世界环境日等活动，利用各类媒体对绿色制造

典型案例和模式进行专题报道，宣传绿色制造政策、展示绿

色制造工程实施成果、推广绿色产品、倡导绿色消费，为绿

色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 

 

 


